关于做好2017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及山东计划宣传动员和组织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分团委：

2017年全国项目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继续选派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青海等其他服务省区，从事基础教育、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7个专项内容的志愿服务工作。为充分做好我校西部计划及山东计划招募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范围及要求

2017年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有奉献精神，学习成绩优秀，身体健康，家庭支持。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1、西部计划志愿者报名

（1）网上报名。报名截止至2017年6月1日，高校毕业生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官方网站（http://xibu.youth.cn/）注册后如实填写报名表并选择意向服务省。

（2）打印报名表。报名学生从西部计划网站下载打印《报名登记表》。

2、山东计划志愿者报名

（1）网上报名。报名截止至2017年5月31日，高校毕业生在山东省青年志愿者网站（http://www.sdzyz.com.cn/）“山东计划志愿者报名”系统如实填写报名表。

（2）打印报名表。报名学生从山东计划网站下载打印《报名登记表》

3、上交报名表

报名表经所在学院审核同意、盖章后，于2017年5月25日前交至大学生志愿者联合会办公室（地点：润兴大学生活动中心三楼，电话：0532-86080471，联系人：许老师）。

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见《2017年山东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附件1）、《2017年山东省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实施方案》（附件2）。其他信息见西部计划网站（http://xibu.youth.cn/）和山东省青年志愿者网站（http://www.sdzyz.com.cn/）。
三、有关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把组织实施好西部计划及山东计划作为近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策划，强力推动，形成高校毕业生踊跃参加志愿服务的热潮。

2、做好宣传发动。充分运用新媒体等多种宣传动员方式，及时、准确地向2017届毕业生发布招募信息，加大对西部计划及山东计划的宣传力度，在社会上营造人人关注的良好舆论氛围。

3、加强信息通报。将招募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报名中涌现出的典型事迹等情况及时进行整理汇总，报送校团委。

附件：1.《2017年山东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

      2.《2017年山东省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实施方案》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7年5月11日

附件1

2017年山东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
　　一、工作内容
2017年，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全国项目计划在全国选派18300名左右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省选派指标另行通知）。
2017年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共实施基础教育、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7个专项。落实中央有关要求，巩固提升服务新疆、服务西藏专项成果。
　　二、实施步骤
(一)招募选拔
1. 报名时间和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截至2017年6月10日，高校毕业生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官方网站（http://xibu.youth.cn/）如实填写报名表并选择三个意向服务省，下载打印后，经辅导员签字、所在院系盖章，交所在高校项目办（设在团委）审核备案。收取报名表时，各高校应做好报名意向摸底工作，并于报名结束前将情况主动与省项目办做好沟通，以利于指标分配工作的顺利开展。
2.我省招募指标的协商确定

全国项目办根据上一年度招募计划执行情况等研究确定我省招募指标。我省将根据全国下达的招募指标以及各高校实际情况确定各高校新疆、兵团、西藏、青海等的招募指标，其他服务省的招募指标，由服务省根据西部计划信息系统中的报名情况，与省项目办协商确定，再由省项目办下达给相关高校。

3. 选拔方式

各高校项目办组织开展报名学生的情况审核、笔试、面试、心理测试等工作，做好入选志愿者集中体检及公示等工作，保质保量完成招募任务。

（二）集中培训及上岗
1. 集中派遣培训
7月21日至31日，为集中报到培训时间，志愿者携《确认通知书》、毕业证和本人身份证件，由省项目办集中组织到服务省培训地报到并参加由服务省项目办统一组织的培训。
2. 志愿者信息确认
志愿者到达服务地后，需在8月15日前登录西部计划信息系统，填写确认服务岗位、服务地联系方式、发放补助个人银行卡号等有关服务信息。
　　三、政策组织保障
1. 政策保障
（1）按照《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号）、《关于做好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4〕61号）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79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服务期满2年或3年且考核合格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在考研加分、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等方面享受相应的政策。

（2）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为1—3年，服务协议一年一签。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依实际服务年限计算服务期及工龄，并在服务证书和服务鉴定表中体现。

2. 组织保障
加强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工作。高校项目办应完善工作机制，指定专人负责。全国、省项目办今年继续对高校项目办进行年度考核。
四、经费保障
　　1. 志愿者补贴
志愿者服务期间给予一定生活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1000元）。同时，志愿者所在地列入国家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范围的，执行所在地科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按月发放。交通补贴按志愿者家庭所在地和服务地之间的实际里程由服务地发放。
2. 志愿者社会保险。服务省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落实社会保险，承担志愿者社会保险单位缴纳部分。
　　3．志愿者体检费
由中央财政按照人均200元（服务西藏专项人均500元）的标准给予支持。全国项目办在志愿者到岗后按照各省实际到岗人数拨付给招募省项目办，在全国项目办拨款后，省项目办根据实际情况分配给各高校项目办。

五、地方项目
我省实施的山东计划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地方项目，为共青团组织按照地方党委政府的部署牵头承办，并按照西部计划全国项目的运行模式和工作要求组织实施的志愿服务项目，享受西部计划全国项目的有关政策。

附件2
2017年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实施方案

　　一、工作内容

2017年，山东计划继续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在全省招募选派山东计划志愿者（选派指标另行通知）。
　　二、实施步骤

(一)招募选拔

1. 报名时间和报名方式

2017年5月16日至5月31日，高校毕业生在山东省青年志愿者网站（http://www.sdzyz.com.cn/）“山东计划志愿者报名”系统如实填写报名表，下载打印后，经辅导员或院系团委负责人签字，并由所在院（系）党组织盖章，交所在高校项目办（设在团委）审核备案。收取报名表时，各高校应做好报名意向摸底工作，并于报名结束前将情况主动与省项目办做好沟通，以利于指标分配工作的顺利开展。

2.招募指标的确定

省项目办将根据2017年全省的招募指标以及各高校审核通过的报名数，并参照往年招募情况，按比例确定各高校招募指标。

3.选拔方式

各高校项目办组织开展报名学生的初审、笔试、初步面试等工作，省项目办将对各高校筛选出的志愿者统一进行最终面试、体检。

（二）报到、培训及上岗

1.报到工作

各高校项目办通知本校山东计划志愿者(携毕业证、学位证和本人身份证件)于7月底前到各市项目办自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2.培训工作

志愿者报到后，各市项目办将举行山东计划志愿者欢迎仪式，派专人将志愿者送抵服务县（区），并开展为期至少1天的志愿者培训，帮助志愿者了解服务内容、明确工作职责、适应生活环境。

3.信息确认

志愿者到达服务地后，需在8月15日前登录报名信息系统，填写确认服务岗位、服务地联系方式、发放补助个人银行卡号等有关服务信息。

三、政策组织保障

1.相关政策。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志愿者服务期为1—3年，服务协议一年一签。志愿者相应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依实际服务年限计算服务期，并在服务证书和服务鉴定表中体现。

服务期满志愿者按照有关文件精神享受相关政策，报考研究生和报考公务员等相关政策以人社部发[2009]42号文件为准。一是服务期满2年且考核合格，3年内报考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二是服务期满2年且考核合格的，报考我省公务员、事业单位等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2.志愿者补贴。志愿者服务期间，由省项目办给予一定生活及交通补贴。生活补贴为1000元/人/月，交通补贴为500元/人/年。

3.志愿者人身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相关保险由省项目办统一投保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志愿者综合保障险，保费每人350元人民币。人身意外伤害、身故（含疾病身故）保险责任，保额30万元，住院医疗保险责任，保额30万元，疾病门诊责任，保额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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